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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違規之舉發與救濟 

黃小姐問：我有一部輕型機車，平常都是上班時在台南市區內騎用，但

是有一天我竟然收到台中市警察局交通隊寄來的交通違規罰單，上面說

我的機車曾經被人騎到台中市區，而且騎機車的人還有未戴安全帽及拒

絕停車接受檢查的違規行為。但是實際上我並沒有騎這部機車到台中

去，而且也沒有借給別人使用過，警察竟然沒有當場攔下那部違規的機

車，而且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便開出罰單，這樣難道合法嗎？而又我應

該怎麼做才能免除這種不正確的違規處罰呢？ 

 

答： 

妳說妳並沒有騎機車到台中市去，但竟然收到台中市警察局交通隊所寄來的

交通違規罰單（俗稱紅單，正式法律名詞為「違反道路交通管事件舉發通知單」），

而且上面還記載著駕駛人有未戴安全帽和拒絕接受稽查而逃逸等違規行為，那就

表示開單的交通警察可能發現跟妳機車一樣車牌號碼的另一部機車，曾經被人騎

到違規地點，而機車騎士還有未戴安全帽的違規情形，並且在警察攔檢時，又有

拒絕停車而逃離現場的行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交通警察便可依照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汽車駕駛人有不服指揮稽查而

逃逸，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對汽車所有人「逕行舉發」等規定，

而在沒有當場攔下該機車駕駛人之情況下，抄下該機車之車牌號碼，並對該機車

之所有人直接「逕行舉發」。所以這位交通警察根據所抄下之車牌號碼，經過詳

細之車籍資料查詢後，依照前述規定而對妳（即警察所抄下車牌號碼之機車所登

記之所有人）逕行開單，原則上應是合法的交通違規舉發行為。 

又根據同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行為人接

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於十五日內得不經裁決，逕依第九十二條第

三項罰鍰基準規定，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可知妳收到那張交通罰單後，

如果認為妳的機車的確有自己或讓人騎到違規地點，而且有罰單上所記載之違規

事實，原則上妳便可依照罰單左上角之繳款指示，利用網際網路、語音轉帳、郵

繳或向金融機構自動繳納較低額之罰款（繳款時相關金融機構會告知妳應繳交之

金額）。 

另依照同條項後段：「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十五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

見；其不依通知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

或向處罰機關陳述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之規定，妳如果認為妳的機車

並未在罰單上記載之違規時間，出現在違規地點，而對於本件違規事實不服，則

妳便必須在十五日內，或是罰單上所記載之「應到案日期」前，向處罰機關陳述

意見。但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處罰機關」，原則上是指監理站，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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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參見同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可知汽車之違規行為，是由公

路主管機關即監理機關處罰）。 

而一般監理站對於妳所陳述之意見，通常會向舉發單位（即警察機關）發函

詢問本件之違規事實是否正確；又該舉發之警察機關函覆結果，也大多會表示他

們所記錄之違規車輛號碼、車種、顏色等均無錯誤，而監理站原則上也會根據此

一初步查證結果，認為本件違規事實明確，而就本件交通違規事件予以裁決，並

將裁決書寄給妳。此時，假如妳仍然認為並沒有這項違規行為，則妳便必須根據

同條例第八十七條之規定，在接到裁決書之隔天起二十日內，向「管轄之地方法

院」聲明異議，而由法官再一次判斷妳所陳述之理由是否有道理。至於異議狀妳

可以直接送到地方法院，也可以向監理站提出，而由監理站代為移送至地方法院。

但是妳不可以在監理站還沒有裁決以前，就向法院提出異議，否則法院會認為程

序上不合法，而直接駁回妳的異議。 

最後，如果妳向法院合法提出異議，法官便會再次審查本件違規事實是否正

確，這時候妳便可提出相關事證，讓法官調查並證明妳的機車並沒有自己或讓人

騎到違規地點。而通常法官會告訴你可不可以找證人來證明妳的機車在違規當時

並沒有出現在違規地點，如果妳能找到一個差不多可信的證人，原則上法官都會

相信妳所陳述之意見，而把原來需要處罰的裁決撤銷，這時妳就可以不用受到處

罰了。當然，妳如果沒有辦法找到可以證明的證據，則法院便可能認為警察舉發

的內容並無錯誤，而維持原來裁決的內容。 

                                 台南地方法院陳志成法官 

 

 相關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至第 9 條、第 87 條與第 92

條第 3項 

 


